闲置场地租赁合同
甲方:林西县民政局
地址:赤峰市林西县兴林路84号
乙方:
地址: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促进国有闲置资产保值增值，甲方在林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国有资产进行了公开招租（项目编号：2025LXCQ021）乙方以网络竞价的方式被确定为承租人，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一、转让标的位于林西县养老园区内，标的编号：              。租金为        万 元/年，租赁期内租金共计为人民币：            整（￥：   元）。租赁期间，租赁场地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承租方承担。。
二、乙方在签定合同前已充分了解租赁场地的状况，乙方对此无任何争议。
三、租赁期限为五年，自2025 年 月    日起止2030年  月    日止。
四、双方在签订本合同时要一次性缴清租赁期限内的所有租金，合计人民币：             整（￥：     元）。
五、乙方在签订本合同时缴纳房屋使用保证金伍万元，租赁期满后，如乙方按约履行了本合同相关义务，甲方退还此保证金，如果乙方未缴纳租赁期内的相关费用或对房屋设施设备及结构造成损坏，乙方要予以赔偿，甲方有权从保证金中扣除。
六、承租人在租赁场地内进行任何建设（包括但不限于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或构筑物）前，须事先经过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安、消防等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若承租人未取得上述部门审批擅自建设，或建设行为违反审批要求及相关规定的，出租方有权立即单方面收回租赁场地的使用权，且承租人须自行承担拆除违建、恢复场地原状的全部费用。
七、租赁后不能改变、损坏租赁场地结构，租赁期限届满前，承租方要拆除并移走其在租赁场地内自行添置的建筑物、设施等，将场地恢复至交付时的原始状态。
八、乙方在租赁期间，不得私自进行转租。
九、在租赁期内如因相关政策及其它工作需要占用乙方租赁场地，甲方应提前30日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必须无条件腾空搬出，甲方退回乙方剩余租期的租金。
十、房屋租赁到期前30日乙方要与甲方联系，甲方对房屋使用情况进行验收，双方协商具体交接事宜。
十、乙方保证安全生产，合法经营，遵守相关制度，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后生效。
甲方:林西县民政局            乙方：     
代表人:                      签字：     
    
2025年   月   日
